[bookmark: _GoBack]106年屏東縣第十一屆勝安盃中小學田徑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目    的：提倡本縣中小學田徑運動風氣，提昇運動技能，培養田徑人才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恆春高中校友會。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恆春鎮公所、屏東縣國立恆春工商。
五、競賽地點：國立恆春工商(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38號)
六、競賽日期：106年09月09日（星期六）
七、報名日期：106年06月12日起至07月12日（星期三）截止。逾時不受理
八、報到時間：106年09月09日（星期六）【上午07：30－08：00】
九、報到地點：恆春工商田徑場司令台。
十、報名方式：E-mail至【shengancup@gmail.com】報名。
(1) 聯絡人：0920-721-262吳欣倚老師、0926-884-886張淑惠老師。
(二)本賽會不接受理現場報名及其他方式報名。
十一、參加資格：凡本縣各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小學均可以校為單位組隊報名參加。恕不受理個人報名及外縣市報名。
十二、競賽分組：(各分組以106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學籍在學學生為限)
(一)國小女生組 (二)國小男生組 (三)國中女生組
(四)國中男生組 (五)高中女生組 (六)高中男生組
十三、競賽項目：
	組別
	種類
	項目

	國小女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2.72Kg)

	
	徑賽
	60M 100M 200M 4×100M接力

	國小男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2.72Kg)

	
	徑賽
	60M 100M 200M 4×100M接力

	國中女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3Kg)

	
	徑賽
	100M 200M 400M 800M

	國中男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5Kg)

	
	徑賽
	100M 200M 400M 1500M

	高中女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4Kg)

	
	徑賽
	100M 200M 400M 5000M

	高中男生組
	田賽
	跳遠 鉛球(6Kg)

	
	徑賽
	100M 200M 400M 5000M


十四、參加辦法：
(1) 各單位每組報名以1隊為限，每人限報名2項(不含接力)，每項限報名3人。
(2) 選手請攜帶學生證檢錄(需蓋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國小學生以貼有照片的在學證明參加檢錄。
(3) 國小組：60M、100M採計時擇最優8名參加決賽。其餘徑賽項目採計     
時決賽。
(4) 國(高)中組：100M採計時擇最優8名參加決賽。其餘徑賽項目採計時決賽。
(5) 田賽比賽皆採預賽試跳、試擲3次，取前8名再進行後3次決賽，參加人數不足(含)8人時，直接進行6次試跳、試擲。
十五、獎勵辦法：
(1) 各項比賽取前6名頒發獎狀乙紙。比賽成績公佈後至獎品組領取。
(2) 各項競賽依一、二、三、四、五、六名次換算積分7分、5分、4分、3分、2分、1分，加總後依高低順序錄取，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分數相同以金牌數計，再相同以銀牌數計，以此類推。
(3) 各組總錦標前三名頒發獎金3000元、2000元、1000元。
(4) 各單項破大會紀錄且榮獲第一名者，大會頒發破紀錄獎金500元。
十六、比賽辦法：依據國際田總最新田徑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十七、申訴：
(一)競賽爭議：
1.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同等意義之註明者，須以裁判員之判決為依據。
2.有關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得以口頭向裁判長申訴；若對裁判長的裁決尚有異議時，再依照本規程之規定在紀錄組成績公佈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申訴程序：應以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的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仲裁委員會的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書時須交保證金新台幣2000元，若被仲裁委員會議決不成立時，得沒收保證金充作大會經費。
(三)資格認定：若選手資格有疑問時，參加單位須備在學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以備查驗。申訴需在檢錄結束前向競賽組提出，並儘可能提供相關證據資料。
(四)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十八、罰則：
(一)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經查屬實者取消其比賽資格及比賽成績。
(二)選手如不服從裁判員或行為不檢，經裁判長判決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十九、注意事項
(1) 接力「棒次表」：各單位須於該項接力比賽時間90分鐘前，將接力「棒次表」送至競賽組（須教練簽字確認），逾時則取消參賽資格。
(二)檢錄時間：所有競賽項目皆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30分鐘檢錄。
(三)參加比賽之運動員，於比賽全程中均需穿著各單位之團體運動服裝，且運動上衣胸前號碼布上方須印有2字以上之單位名稱或簡稱，。
(四)參加接力比賽運動員之單位服裝、式樣、顏色必須相同。
二十、本競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以主辦單位修正並公佈之。

106勝安盃競賽須知
參加比賽的各單位隊職員，應遵守大會競賽規程及田徑規則之規定外，並請注意
下列事項：

1、 檢錄時間：
選手於下列規定時間憑「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到檢錄處聽候檢錄，凡逾時不到者，以棄權論。
所有項目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前30分鐘至檢錄處檢錄。

2、 各項比賽時間、地點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變更，依競賽組張貼之公告及報告員口頭報告為依據，教練及選手必須隨時注意規定時間及報告員宣佈之事項。

3、 國小組：60M、100M採計時擇優8名參加決賽。其餘徑賽項目採計時決賽。國中、高中組：100M採計時擇優8名參加決賽。其餘徑賽項目採計時決賽。
決賽道次編排依預賽成績，依45367821編排道次。
4、 接力「棒次表」：各單位須於該項接力比賽時間90分鐘前，將接力「棒次表」送至競賽組（須教練簽字確認），逾時則取消參賽資格。

5、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於比賽全程中均需穿著各單位之團體運動服裝，且運動上衣胸前號碼布上方須印有2字以上之單位名稱或簡稱。

6、 參加接力比賽運動員之單位服裝、式樣、顏色必須相同。

7、 田賽比賽皆採預賽試跳、試擲3次，取前8名再進行後3次決賽，參加人數不足（含）8人時，直接進行6次試跳、試擲。

8、 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經查屬實者取消其比賽資格及比賽成績。


09/09（六）田賽預訂賽程表
	上午08：30準時開始點名

	1
	09：00
	高女
	跳遠
	決賽
	

	2
	09：00
	國男
	鉛球
	決賽
	

	3
	09：40
	國女
	跳遠
	決賽
	

	4
	10：00
	男童
	鉛球
	決賽
	

	5
	10：20
	女童
	跳遠
	決賽
	

	6
	10：40
	高女
	鉛球
	決賽
	

	7
	11：00
	國男
	跳遠
	決賽
	

	8
	11：00
	國女
	鉛球
	決賽
	

	下午13：00準時開始點名

	9
	13：30
	高男
	鉛球
	決賽
	

	10
	13：30
	男童
	跳遠
	決賽
	

	11
	14：30
	女童
	鉛球
	決賽
	

	12
	14：20
	高男
	跳遠
	決賽
	

	15：30閉幕




09/09（六）徑賽預訂賽程表(上午)
	上午07：50準時開始點名

	1
	08：20
	高男、高女
	5000公尺
	決賽  
	

	2
	08：50
	女童
	100公尺
	預賽
	

	3
	09：00
	男童
	100公尺
	預賽
	

	4
	09：10
	國女
	100公尺
	預賽
	

	5
	09：20
	國男
	100公尺
	預賽
	

	6
	09：35
	高男
	100公尺
	預賽
	

	7
	09：45
	國女
	400公尺
	計時決賽
	

	8
	09：55
	國男
	400公尺
	計時決賽
	

	9
	10：15
	高女
	400公尺
	決賽
	

	10
	10：20
	高男
	400公尺
	計時決賽
	

	11
	10：30
	女童
	60公尺
	預賽
	

	12
	10：40
	男童
	60公尺
	預賽
	

	13
	10：50
	國女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4
	11：00
	國男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5
	11：20
	高女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6
	11：30
	高男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7
	11：40
	女童
	200公尺
	計時決賽
	

	18
	11：50
	男童
	200公尺
	計時決賽
	



09/09（六）徑賽預訂賽程表(下午)
	下午13：00準時開始點名

	19
	13：30
	女童
	100公尺
	決賽 
	

	20
	13：35
	男童
	100公尺
	決賽 
	

	21
	13：40
	國女
	100公尺
	決賽
	

	22
	13：45
	國男
	100公尺
	決賽
	

	23
	13：50
	高女
	100公尺
	決賽
	

	24
	13：55
	高男
	100公尺
	決賽
	

	25
	14：00
	女童
	60公尺
	決賽
	

	26
	14：05
	男童
	60公尺
	決賽
	

	27
	14：10
	國女
	800公尺
	決賽
	

	28
	14：15
	國男
	1500公尺
	決賽
	

	29
	14：25
	女童
	4×100公尺接力
	決賽
	

	30
	14：30
	男童
	4×100公尺接力
	計時決賽
	



